扬 州 大 学 离 退 休 处
扬大离退［2019］3 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关于印发《扬州大学离退休处在职员工考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校区离退办：
现将《扬州大学离退休处在职员工考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特此通知

附件：《扬州大学离退休处在职员工考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扬州大学离退休处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2019年9月18日


	离退休处在职员工考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	为严格在职员工劳动纪律和工作纪律，强化机关作风与效能建设，根据《扬州大学教职工考勤暂行办法》（扬大人〔2000〕21号）和《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的具体办法》（扬大委〔2018〕44号）精神，结合离退休处实际，特制定本处在职员工考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。
一、作息制度
　　1．全处教职工必须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作息时间上下班，不得迟到或早退，实行签到考勤制度。
　　2．全处职工在上班时间内必须坚守岗位，不得擅离职守。因私事需要离开工作岗位，须经本部门负责人同意；未经同意擅离岗位者按旷工处理。教职工应积极参加政治学习、党团活动、业务学习以及其它各项集体活动；凡无故不参加者，视具体情况作缺勤或旷工处理。
二、请假制度
（一）请假分类
　　1．事假：因急事需请假者，必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，酌情给予一定假期。事假者必须妥善安排好事假期间的本职工作。
　　2．病假：因病休假者，须凭校医疗机构证明或校医疗机构签署的医院证明，并经批准后，方可休假。如遇急病不能及时请假的，需在2—3天内补办请假手续。 外出教职工，若患急病或必须住院治疗的疾病，应及时与部门取得联系，并委托其他同志办理请假手续，回校后持医院证明销假；患慢性病或不必住院治疗的一般性疾病，不回学校治疗而只寄回或带回病假证明的，一律不予认可。
　　3．婚假、丧假、产假、探亲假：按学校人事处相关规定执行。
　　（二）请假手续
　　1．教职工请假，须提前2—3天递交请假条（病假、丧假除外），并按批假权限办理请假手续，待安排好工作后，方可离开工作岗位。一般情况下，不得委托别人办理请、补、续假手续。如确遇紧急情况来不及办理请假手续的，应委托本部门其他同志代办请假手续。
　　2．假期期满后应及时办理销假手续，如期回校到岗工作。如遇特殊情况需续假者，必须办理续假手续，并经批准后，方能续休。
　　3．所有请假情况，均须按月随考勤汇总表报人事处。
　　（三）批假权限
1．部门正职请假须经分管校领导批准，如离开扬州1天以上，须提前向学校主要领导和分管校领导报备请假。部门副职离开扬州1天以上，须提前向部门正职和分管校领导报备请假。班子成员遇事离岗或离扬，须通过办公室备案（包括按规定向党办、校办报备）。
　　2．部门其他人员病假在5个工作日、事假在3个工作日以内，由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；病假在5个工作日事假在3个工作日以上的，由部门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，报人事处批准。
　　（四）旷工论定与处理
1.旷工论定
凡有下列情行之一者，按旷工论处：并由人事处按有关规定，根据违纪情况作出相应行政处理或纪律处分。
　　（1）未办理请批假手续而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；
　　（2）请假期满未到岗上班且不办理续假手续的，或虽办理续假，但未经批准而不到岗上班的；
　　（3）请假理由不充分、不真实，经查明弄虚作假的；
　　（4）拒绝接受组织分配的工作任务，且擅离职守的。
2.旷工处理
（1）凡有上述情况者，一律按旷工论定并随考勤表报人事处处理。
（2）如情节严重或连续旷工15天以上，部门应以书面形式及时将有关情况向人事处报告，并提出处理意见，由人事处按相关规定作出相应处理。
（五）病假工资
由人事处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　　三、考勤管理
　　1．分管办公室的处领导系部门考勤的工作负责人，处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日常考勤管理。各校区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所在校区工作人员的考勤。考勤必须按考勤类别如实考勤，并于每月月底前由处办公室汇总报人事处。
2．考勤是一项领导负责、群众监督的日常性工作，也是执行奖惩、晋职、调资、各类津贴发放的重要依据。全处干部职工应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增强守规矩意识，自觉养成遵章守纪的良好习惯，维护学校的改革、发展和稳定。
四、执行与解释
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由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　　附:月考勤表(含汇总表)

扬州大学离退休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9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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